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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年 4月 8日以

传真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5人，实到董事 3

人，董事许晋平先生、刘怀军先生缺席。董事长彭钢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议案内容

（一）、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概述

1、公司 2019-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由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期审计人员流失严

重，无法完成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根据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拟将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由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聘期一年。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其工作情况决定其报

酬。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公

司对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工作表示诚挚

的感谢。

2、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301173Y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层 2206

成立日期：2013 年 1月 18日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此议案需提交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聘

任中审亚太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4年 4月 24日（星期三）上午十时

2、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新科路 1号五矿期货二楼

3、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出席会议人员：

(1)、截至 2024年 4月 19日下午 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5、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4年 4月 23日（9:00-17:00）

(2)、登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新科路 1号五矿期货二楼

(3)、登记方式：

①、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

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者身份证办理登记。

②、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③、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

④、办理登记手续，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不受理电话登记。（授

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6、会务联系：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科路 1号五矿期货二楼（邮编 710043）

会议联系人：魏義哥

联系电话：029-83211732 传真：029-83211732

7、其他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四、备查文件目录 。

（一）《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人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二○二四年*月*日

注：1、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样本自制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公章


